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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项目管理，科学有效地组织、管

理和监 督基金会的各资助项目的运转，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根据《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特制定本管

理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项目是指按照基金会的宗旨吸纳社会资

源，促进戏剧教育事业发展的项目。

第三条 基金会项目的开展要尊重捐赠单位和合作单位

的意愿，体现社会公益性和效益性。

第二章 项目范围

第四条 基金会项目含限定性资助项目和非限定性资助

项目，主要用于：

（一）校园基本建设：支持学校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教

学与研究设施的改善、校园景观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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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发展项目：支持学校学科建设、教学科研、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三）学生发展项目：支持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困难

生资助、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

（四）教师发展项目：支持奖教金、青年教师研究、教

师海外研修等。

（五）院系发展项目：支持具体院系的学术科研、人才

培养、硬件设施等建设与发展。

（六）校园文化项目：支持学校开展文化、体育活动。

（七）其他教育教学事业公益项目。

第三章 项目立项

第五条 限定性资助项目由捐赠方提出立项意愿，经与

基金会协商后立项，由本基金会与捐赠方签定捐赠立项协议

书。

第六条 非限定性资助项目指捐赠方未指定立项范围，

由基金会统一规划安排的自主立项项目。经基金会秘书处根

据学院教育教学发展需要，基金会财务状况以及基金会可用

于非限定性项目的资助总额校准后，予以立项。

限定性资助项目和非限定性资助项均由受益单位根据实

际情况填写《捐赠经费立项表》（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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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的实施

第七条 项目由基金会批准立项后提交受益单位执行，

由受益单位落实建设与实施。受益单位应建立明确的责任制

度，指定专人负责管理项目。项目实施前，根据实际情况填

写《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使用申请表》(见

附件2)。

第八条 基金会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协

调。

第五章 项目监督与结项

第九条 基金会项目部对项目的执行情况予以监管和结

项，具体涉及监管项目协议的执行情况，检查监督项目资金

的使 用情况，报告项目执行结果。

第十条 基金会项目部组织专门人员对完成项目进行结

项总结，对项目进行跟踪和动态管理，并在项目结束后对项

目效果 进行评价。在项目实施中如有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资

助或者有其他违反协议 情形的，基金会将依照法律和规定

追究项目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一条 受益单位责任人填写《捐赠经费结项表》(见

附件3),并在项目验收后一个月内向本基金会秘书处提交项目

建设总结报告的纸质材料和电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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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项目的所有成果须以适当形式体现基金会的

资助。

第六章 项目资金的管理

第十三条 项目的经费须进入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

展基金会帐户。

第十四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合作协议或捐赠协议文

本的要求，项目实行专项资金管理。

第十五条 项目经费拨付按项目经费预算及用款计划，

经基金会相关部门审核后按进度拨付给项目实施单位，经费

管理由基 金会负责。

第十六条 项目结束后，基金会负责向捐赠单位报送专

项资金 财务决算，以及项目完成报告。

第十七条 专项经费接受民政部或上级主管部门指定专

门机构 审计检查。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经2024年6月21日理事会表决通过，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原2016年7月1日颁布的《北京中央戏剧学

院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作废。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20 2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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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捐赠经费立项表

项目名称 申请捐赠配比 是 □ 否 

金额（万元） 立项时间

经费性质
限定性捐赠
非限定性捐赠

是否用于科研活动 是 □ 否 □

存续年限 202 年 至 202 年 预算总额

捐 赠 方 受益单位

项目负责人/电话 项目经办人/电话

项目意义及预期效果： 支出预算及测算依据：

受益单位负责人

意见（公章） 年 月 日

受益单位

分管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基金会秘书处

意见（公章） 年 月 日

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财务部门执行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二份，基金会、学校财务处各一份。经费划转至学校财务的捐赠项目需填写分管财

务校领导意见及财务部门意见，经费单独由基金会列支的此两栏不必填写。 捐赠经费用于科研

活动的，支出口径参照校内自主科研经费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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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基金使用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性质

资金来源

项目实施单位

立项时间 计划结项时间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次动用资金

金额小写

本次动用资金

金额大写

本次动用资金用途

审

批

意

见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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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一式二份，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和项目实施单位各一份。

制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

基金会秘书处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监事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理事会（长）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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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捐赠经费结项表

项目名称 申请捐赠配比 是 □ 否 □

金额（万） 结项时间/存续年限 /

捐 赠 方 受益单位

项目负责人/电话 项目经办人/电话

项目总结：

受益单位负责人

意见（公章） 年 月 日

受益单位

分管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基金会秘书处

意见（公章） 年 月 日

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财务部门执行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二份，基金会、学校财务处各一份。经费划转至学校财务的捐赠项目需填写

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及财务部门意见，经费单独由基金会列支的此两栏不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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